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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̂
a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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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儲
蓄
人
壽
保
險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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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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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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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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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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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
体
，
兼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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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火
场
，
汽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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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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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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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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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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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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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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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事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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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
老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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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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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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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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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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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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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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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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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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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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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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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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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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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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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
欲
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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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
豪
爽"
現
世
代
雖
是
困
難
。
但
不
至
令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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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慘
苦
。
任
何
地
方
有
人
之
意
識
奪
易
曲
解. 

附
會
。
亦
行
削
足
滴
履
之
弊
。
他
才
所
以
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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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國
會
議
員
者
。
因
有
志
爲
在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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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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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竭
志
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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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
一
部
份
之
上
作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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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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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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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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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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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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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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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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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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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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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犬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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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
哀
釘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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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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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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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前
之
辛
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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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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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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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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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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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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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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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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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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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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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的
請
求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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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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匕
年
已
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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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
消
一
九
二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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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
絕
華
人
移 

民
送
口
例
。
今
日
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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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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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。
但
仍
有 

限
制
。
華
人
現
能
取
妻
或
丈
夫
。
子
女
在
廿 

-
歳
以F

C

父
親
六
十
五
歳
以
上
。
母
親
六 

十
歲
以
上
。
惟
在
加
華
人
數
不
。
男
多
女
少 

。
有
九
對
二
之
差
別
。
現
得
加
政
府
同
情
。 

塗
許
新
娘
進
口
結
婚
。
祇
具/
千
元
保
證
金 

。
可
能
取
愛
人
進
口
於
三
十
天
內
舉
行
結
婚 

。
此
乃
最
好
之
事
一
。
將
無
曠
夫
怨
女
。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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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增
加
。
男
女
性
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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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案
埠
有
華
人
萬
四

;.
爲
■

動
一
矣
一
，
，
 

著:
组
  

1.
   

羊
飽
 
点
食
譜
.

總
經
理 

周
育
生

種

'
點
。装
修

用
美
觀5

.

****^1,，-^^*

蜜

一
枝
獨
莠

秘»

黃
心
田
翁
出
殯
榮
哀:
. 

"
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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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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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心
田
翁
。
台
必
横
江
小 

奧
村
人
。
旅
加
五
十
餘
年
。
經
營
織
造
業
四 

十
餘
載
。事
業
平
穩
。
近
來
積
勞
烈
病
。
乃一 

入̂

約
瑟
醫
院
調
治
。
詛
脚
藥
乏
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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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

本
月
八H
宸
。
在
醫
院
逝
世
。享
讓
積
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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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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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驟6
噩
耗
。
深
爲

t>li:-惜I
其 
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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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其"春
屬
答 

用
。影
牧
師
再
祈
椅
祝
福
畢
。執
明
者
與
黃

常
8

一
奪
一
標
一
美
一
点

V.

千
名
。
爲
北
美
洲
第
三
最
大
之
華
區
。
三
凡 

市
。紐
約
每
有
一
二.3
云

願
我
僑
胞
把
握 

良
機
購
置
實
業

(
完
)

招M
雷
 

鮮

龍
 

滑
賜
一
一
一

腊
腸
飽

1

 

尿
蝦
一
餓
： 

糖
鬆
羔:
一 

R
O

Y
A

L

 

B
A

K
E

R
Y

*̂>̂
^̂
^̂
*̂-**.* J
•

部
天
華
國
會
議
員

饮
沙
牆
柏
文
樓
下
座
， 

近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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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八
個
房
，
樓
下 

有
兩
組
房
，二
組
有
睡
房
三
個 

，
濶
大
客
廳
及
廚
房
，
另
丁
組

「好
入
息

競
選
運
動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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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應
有
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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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
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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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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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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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
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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濶
紅
毛
犯
土
庫
，
厠
所
四
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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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ll 
房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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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車
房
，
可
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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